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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 州 市 惠 阳 区 教 育 局  
 

《惠州市惠阳区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
改革发展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起草说明 
 

根据国务院《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

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6〕40号）、广东省人民

政府《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

实施意见》（粤府〔2017〕48号）和惠州市人民政府《惠州市

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实施方案》

（惠府〔2017〕180号）要求，我局起草了《惠州市惠阳区

统筹推进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实施方案（征求意见

稿）》（下称《实施方案》）。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 

一、《实施方案》起草背景 

近年来，我区相继印发《惠阳区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

规划（2010～2020年）》、《惠阳区创建广东省教育现代化

先进区工作方案》、《惠州市惠阳区教育事业发展“十三五”

规划（2016～2020）》等文件，对全区义务教育发展作出了

一系列部署，促进了城乡义务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，取得了

较明显成效，全区省教育强镇覆盖率、公办义务教育标准化

学校覆盖率均保持 100％，民办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覆盖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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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到 90％。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，特别是城镇化进程加快，

我区城乡义务教育出现了新特征：一方面城乡二元社会结构

壁垒未根本消除，小规模学校依旧存在，乡村优质教育资源

紧缺，教育质量亟待提高；另一方面，城镇教育资源配置不

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，大班额现象较突出，呈现“乡村弱”

和“城镇挤”的难题。 

2016年 7月以来，国务院、省政府、市政府相继出台了

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意见

或方案，提出了多项政策措施。为贯彻落实文件精神，我局

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，起草了我区的《实施方案》。 

二、《实施方案》框架内容 

《实施方案》共三个部分。 

第一部分是工作目标。包括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，总体

目标为健全城乡义务教育治理体系、提升义务教育均衡优质

标准化发展水平和加快推进义务教育现代化学校建设；具体

目标为配置教育资源、提升发展水平、推进学校建设、优化

治理结构“四个一体化”。 

第二部分是主要措施与责任分工。 

一是统筹城乡学校建设，确保充足学位供给。包括同步

建设城镇学校，落实配建学校政策，努力办好乡村教育。 

二是统筹城乡师资配置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。包括优化

教师编制管理，全面推进教师“区管校聘”改革，加强乡村

教师保障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。 

三是保障特殊群体教育，全面促进教育公平。包括改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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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迁子女就学机制，加强特殊儿童关爱保护和教育保障，切实

抓好教育资助。 

四是改革教育治理体系，提高教育治理能力。包括深化

义务教育治理结构改革，加快建立学区化管理制度，进一步

规范义务教育招生入学，健全学校管理制度，加强教育督导

评估。 

五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提高综合育人质量。包括积极

推进课程改革，加强教育教学管理，提升教育信息化应用

水平。 

第三部分是组织保障。包括加强党的领导，落实政府

责任，明确部门职责，加强督导检查，营造良好氛围。 

三、《实施方案》主要特点 

（一）以“四个一体化”为目标导向。坚持一体化配置

城乡义务教育资源、一体化提升城乡义务教育发展水平、

一体化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优质标准化发展和现代化学校

建设、一体化优化义务教育治理结构的主要目标，围绕目标

提出措施，明确责任，集中力量，重点突破。 

（二）以“乡村弱”“城镇挤”为主要解决问题。针对

我区义务教育“乡村弱”“城镇挤”的主要存在问题，按照

一体化的改革思路和攻坚原则，在统筹城乡学校建设和资源

配置、保障特殊群体平等受教育权益、改革教育治理体系、

深化教育教学改革、提高乡村教育质量等方面，提出了务实

有效的措施和办法。 

（三）与同期其他教育专项规划和方案并行衔接。我区



 

4 
 

《实施方案》的基本框架和内容与国务院、省政府、市政府

的相关文件总体一致，上级文件有明确政策和规定要求的，

《实施方案》均有体现；上级文件提出原则要求而没有具体

措施的，《实施方案》结合我区实际，进行了补充、拓展或

简化，并力求具有可操作性。同时，结合当前我区教育改革

发展的工作重心和实际情况，努力做到与同期其他教育专项

规划和方案有机融合，并行衔接，保持我区教育发展政策、

措施的一致性和承续性。 

 

 

惠州市惠阳区教育局 

2018年 11月 23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